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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10 月 22

日对外披露了《关于重大诉讼、仲裁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19），公告中披

露了国投泰康信托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投泰康”）与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

有限公司、彭朋、韦越萍之间的合伙企业财产份额转让纠纷一案。 

2020 年 10 月 22 日，公司对外披露称收到浙江省宁波仲裁委员会（以下简

称“宁波仲裁委”）对上述案件作出的《裁决书》（（2019）甬仲金字第 785 号）。

宁波仲裁委裁决被申请人本公司于裁定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支付申请人国投

泰康合伙企业份额收购价款、差额补足价款、违约金、律师费等款项，具体信息

详见《关于仲裁进展情况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67）。 

2020 年 12月 1 日，公司对外披露称收到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宁

波中院”）下发的执行通知书（（2020）浙 02 执 508 号）等法律文件，具体信息

详见《关于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1）。 

2020 年 12月 8 日，公司对外披露称公司诉与国投泰康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

案的起诉书宁波中院已收到。经审查，起诉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宁波中院决定立

案审理，具体信息详见《关于仲裁案件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0-082）。 

一、本次仲裁的进展情况 

公司基于相关协调基础，撤回了公司申请撤销仲裁裁决一案的申请，并于

2020年 12月 31日收到宁波中院寄送的民事裁定书（（2019）浙 02民特 196号），

裁定如下：准许申请人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撤回要求撤销宁波仲裁委

员会作出的（2019）甬仲金字第 785号仲裁裁决书的申请。 

二、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29422728720283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83371428914399
https://xin.baidu.com/company_detail_83371428914399


1、对公司的影响具有不确定性，具体影响以公司的定期报告为准。公司董

事会将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该事项，切实维护公司和股东的利益，并依法按照相

关规定及时披露案件的进展情况。 

2、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生产经营活动正常。 

三、备查文件 

    1、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0）浙 02民特 196 号）。 

特此公告。 

 

东方时代网络传媒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〇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